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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73        证券简称：福能东方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73 

 

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《协议书》事项并签订补充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福能东方”）于 2023

年 8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<协议书>事项并签订补充协议的议案》，同意由环昱

自动化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环昱”）执行董事、总经理、法定代

表人焦庆华及深圳环昱承接 2020 年 10 月《解除深圳环昱股权转让之<协议书>》

约定的温坚文及温炎基的剩余部分债务相应的还款义务。经各方友好协商，公司

与温坚文、温炎基、焦庆华及深圳环昱签订《补充协议》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概述 

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

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解除深圳环昱<股权转让协议>的议案》，同意解

除公司于 2018 年 4 月就收购温坚文持有的环昱自动化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深圳环昱”）49%股权一事所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并对股权转让款还

款事项签订了《协议书》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

讯网的《关于解除深圳环昱<股权转让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112））。 

二、事项进展情况 

解除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后，各方权利义务已恢复原状，深圳环昱 49%的股权

已回转登记至温坚文名下，温坚文按照《解除深圳环昱股权转让之<协议书>》约

定将取得的股权转让款 4,590 万元分期返还给公司。温炎基为温坚文向公司返还

的股权转让款、利息和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温坚文将

持有的深圳环昱 49%的股权已出质给公司，作为其应返还股权转让款的担保。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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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目前，温坚文、温炎基已向福能东方返还股权转让款 2550 万元，尚有剩余税

金 760 万元、本金 1280 万元及全部利息未返还。 

三、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

鉴于焦庆华、温坚文及深圳环昱已签署《关于环昱自动化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的股权转让及债权债务结算协议》，由焦庆华收购温坚文持有深圳环昱 49%的股

权。因该股权已出质给福能东方，焦庆华同意以其本人持有的深圳环昱 49%的股

权进行质押置换。并且，焦庆华及深圳环昱同意承接 2020 年 10 月《解除深圳环

昱股权转让之<协议书>》约定的温坚文及温炎基的剩余债务（具体为税金 760

万元、本金 1280 万元及全部利息）。经友好协商，福能东方（简称：“甲方”）与

温坚文（简称：“乙方一”）、温炎基（简称：“乙方二”）、焦庆华（简称：“丙方

一”）、深圳环昱（简称：“丙方二”）就股权质押置换及《解除深圳环昱股权转让

之<协议书>》剩余债务的处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： 

（一）甲方同意乙方一和丙方一进行股权质押置换，即甲方取得质押权的深

圳环昱 49%股权的出质人由温坚文变更为焦庆华。各方于补充协议签订后 10 个

工作日内配合办理温坚文名下深圳环昱 49%股权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和焦庆华

名下的深圳环昱 49%股权的质押登记手续。 

（二）就乙方应向甲方返还的股权转让款税金 760 万元及本金 1280 万元及

利息，各方同意按如下方式履行： 

1.丙方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先行向甲方返还股权转让款税金 200

万元； 

2.丙方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先行向甲方返还股权转让款税金 200

万元 

3.丙方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 90 日内先行向甲方返还股权转让款税金 360

万元 

4.丙方应在 2023 年 10月 31 日前向甲方返还股权转让款 500 万元，利息随

本金一并支付； 

5.丙方应在 2024 年 8月 31日前向甲方返还股权转让款 780 万元，利息随本

金一并支付。 

（三）各方之间（含部分当事人之间）以前达成的任何口头和书面的协议、

理解和通信与补充协议不一致的，以补充协议为准。对补充协议的任何修改或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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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。补充协议未尽事宜，以主协议（即《解除深圳环昱股权

转让之<协议书>》）约定为准。 

（四）补充协议签订后，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、不适当履行补充协议项

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，或违反其在补充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、保证或承诺，

均构成违约，应就其违约行为使其他方遭受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，赔偿范围

包括但不限于因解决任何索赔或执行该等索赔的判决、裁定或仲裁裁决而发生的

或与此相关的一切付款、费用或开支。 

四、对公司影响 

本次补充协议有利于推动公司解决历史债权问题，能够快速回笼部分营运资

金，改善公司现金流量，提升公司运营效率。公司已结合目前原债务人和新债务

人履约还款能力进行充分判断，新债务人具有良好的信用和财务状况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.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； 

3.解除深圳环昱股权转让之《协议书》； 

4.补充协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月 26 日 


